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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執 

§9Ⅲ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

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

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

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 

機關覺得異議有理由，就要馬上停止執行，

然後撤銷或更正已經做了的執行行為；如果

覺得沒有理由，10天內要附意見給直接上級

主管機關，上級30天內要做出決定。 

行執 

§9Ⅱ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

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

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人民聲明異議，不會停止執行！除非是機關

覺得有必要，才會依職權或申請停止。 

 

 

 

行執 

§9Ⅱ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

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

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

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 

機關覺得異議有理由，就要馬上停止執行，

然後撤銷或更正已經做了的執行行為；如果

覺得沒有理由，10天內要附意見給直接上級

主管機關，上級30天內要做出決定。 

行執 

§9Ⅲ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

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

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人民聲明異議，不會停止執行！除非是機關

覺得有必要，才會依職權或申請停止。 

 

 

項次誤載 

187 

第 6 題 
C D 選項誤載 

 


